
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

“文明南通 诗画江海”优秀摄影作品
有奖征集活动启事
为充分呈现南通文明城市建设和长效管理成果，全方位展示欣欣向荣的城市风貌、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、文明和谐的人居环境，将文明南通、美丽南通的辉煌画卷呈现给广大市民朋友，起到“人改造环境、环境影响人”的效果，推动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，进一步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，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文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“文明南通 诗画江海”优秀摄影作品有奖征集活动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，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文明点滴。现发布启事如下：
一、征集内容

（一）反映文明交通、文明旅游、文明餐饮、文明经营、志愿服务、孝老爱亲、见义勇为、关爱未成年人等弘扬正能量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行为。
（二）以强化文明城市长效管理为主题，从不同视角反映南通文明城市建设成果和生态宜居的优美环境。

（三）紧紧围绕“强富美高”新南通建设，反映建设重点工程及标志性建筑、交通基础设施、市容市貌、城市管理、环境整治、园林景观、新农村建设等城市、乡村的发展进程。

（四）反映具有南通特色的街区、古建筑、民风民情民俗等内涵厚重、魅力独特的文化景观。

（五）围绕文明和谐人居环境，反映市民饱满的生活热情、乐观的生活心态、惬意的休闲娱乐、和谐的邻里关系、丰富的文化生活等。

（六）反映全市重点风景名胜区、旅游景区景点、文博场馆等自然或人文景观风貌。

二、征集时间

2016年4月8日~6月8日（为期两个月）。
三、征集要求

（一）参赛作品的拍摄地点限南通市（包括各县、市）范围内，拍摄的事件必须是2016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。
（二）此次活动只接受数码相机或智能手机拍摄的照片（不小于3M，JPG格式）。照片除可做亮度、对比度、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及构图剪裁外，不得作合成、添加、删除、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。

（三）参赛作品必须为个人原创，内容紧扣征集主题，作品形式和风格不限，彩色黑白照片均可，单幅、组照不限（组照按一幅作品计算）。
（四）参赛作品的文件名统一设置为作品标题（不超过15字），另提供150字以内的图片说明以及摄影人的姓名、手机号码、拍摄地点。请如实填写各项内容，不按要求填写的，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
（五）作品获奖后，主办方将及时通知作者，请作者保持通讯畅通。如主办方联系不到作者，视为作者自动放弃参赛权利。
四、征稿规则

（一）本次活动不收取报名费或参赛费。所有参赛作品恕不退稿。

（二）所有获奖作品，主办方有权将其用于相关活动宣传、大赛主题画册、展览以及公益事业宣传等，并不再另付稿酬。

（三）所有参赛作品涉及著作权、版权、肖像或名誉权纠纷，均由作者本人负责。

（四）本次活动解释权归主办方，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即视为同意并遵守本活动各项规则。凡不符合征稿要求的作品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资格。

五、作品报送途径

所有参赛作品的电子原稿一律报送到活动官方电子邮箱：wmb85098569@163.com；联系人：曹晖；电话：80595592、80595593。
六、奖项设置及评审

本次活动将根据参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，分别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。根据各县（市）区、各单位组织报送情况，评选出优秀组织奖若干名。

一等奖5名，奖金3000元/件；
二等奖10名，奖金2000元/件；
三等奖20名，奖金1000元/件；
优秀奖100名，奖金200元/件；

同一作者投稿数量不超过10件，获奖数量不限。

七、活动组织

本次大赛由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文联主办，主办方享有对参赛作品的使用、修改、拍摄、翻拍和无偿刊播等相关权利。
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 南通市文明办  南通市文联
2016年4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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